
公安学 2022.1
PUBLIC SECURITY SCIENCE

一、问题的提出

在行政法上，表明身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程序

制度，其意义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第一，通过表明

身份，可以让行政相对人知晓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

执行公务身份，进而产生让其配合执法之义务。这

既可以使行政相对人一方免受未知权力支配之恐

惧，也可以避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被误认为普通主

体，这对于公务员本身亦是一种保障。第二，通过表

明身份，可以让行政相对人一方知晓后续实施的行

政行为是由哪个行政机关作出的，便于在行政相对

人不服该行为时准确找到救济渠道，也便于人民法

院判断该行为的具体责任归属。

正是考虑到表明身份制度的重要性，我国已有

不少行政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对该项制度作出了规

定。在中央层面，依据《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
52条和第55条的规定，无论是在行政处罚的简易程

序还是普通程序中，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均应向行政

相对人出示证件。《行政强制法》(2011)第 18条也规

定，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执法人员须出

示执法身份证件。从这两部行政行为法中可以看

出，立法者将出示证件作为行政执法人员表明身份

的唯一方式。2019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

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
118号)进一步指出：“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监督检

查、调查取证、采取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送达执法

文书等执法活动时，必须主动出示执法证件，向当事

人和相关人员表明身份。”此外，地方层面颁布的统

一行政程序立法，也无一例外地将出示证件作为行

政执法人员开展行政调查时表明身份的唯一方式，

并且它们进一步规定，行政执法人员拒不出示证件

的，行政相对人有权拒绝调查活动。①在行政法学

界，对于上述规定亦不乏赞同之声。②有学者甚至断

言，以出示执法证件的方式表明身份，是各国行政立

法在表明身份方面的“通行做法”。③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行政执法实践，考察具

体行政领域中表明身份制度的运作状况，却会发现

一幅与上述单一化的表明身份制度完全不同的图

警察行政执法表明身份规则的类型化构造

施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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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事实上，将表明身份与出示证件等同视之的规

范与学说，均停留于行政法总论这一特定领域之中，

而部门行政法素来被视为行政法中最具动态发展性

的领域，其既是行政法总论得以形成的源泉，也是借

以反思总论并防止其僵化的一面镜子。④循此思路，

本文选取警察行政活动这一行政法总论的主要“参

考领域”为观察对象，通过系统梳理该领域中的法规

范和司法裁判，揭示出“表明身份必须以出示证件的

方式进行”之规则在部门行政法实践中几乎虚置的

状况，同时对这种背离实定法现象的原因展开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类型化地构建警察表明身份规则之

立法建议，以期为完善警察领域的表明身份规则乃

至未来的行政程序立法提供参考。

二、警察行政领域对出示证件方式的背离及其

动因

(一)警察表明身份的规范表达与实践运作

当前，在警察行政领域中，已有不少法规范对表

明身份制度作了规定(见表)。从这些具体规定来看，

有的仅是笼统地要求执法人员应在行政程序启动时

“表明身份”，有的则详细规定了出示证件(包括工作

证、执法证、检查证等)、穿着警服、佩戴警察标志、口

头表明身份等方式，还有的要求同时使用上述两种

警察法中有关行政执法表明身份制度的规定

规范位阶

法律

规章

规章以下

的规范性

文件

具体条文

《人民警察法》(2012年修订)第9条、第23条

《武装警察法》(2020年修订)第19条、第30条
《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年修订)第 82条第 1款、第 85条
第1款和第2款、第87条第1款、第101条第1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2021年修订)第80条
《居民身份证法》(2011年修订)第15条第1款
《公安机关督察条例》(2011年修订)第17条第1款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20年修订)第 38
条、第 52条第 1款、第 57条第 1款、第 67条第 1款、第 97
条第2款、第82条第1款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年修订)第
7条第2款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2004)第7条
《城市人民警察巡逻规定》(1994)第7条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2000)第 15条、第 18条第

9项、第23条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证使用管理规定》(2008年修订)第
4条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2007年修订)第3条、

第4条、第6条、第11条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2008)第4条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

(2010)第6条、第31条
《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2002)第11条、第70条、

第78条

所规定的表明身份方式

出示相应证件，按照规定着装，佩带人民警察标志

或者持有人民警察证件

出示人民武装警察证件，按照规定着装，持有人民

武装警察证件

出示工作证件、检查证明文件

按规定着装，佩带人民警察标志，持有人民警察

证件

出示执法证件

佩带督察标志或者出示督察证件

表明执法身份、出示人民警察证和检查证

表明执法身份

穿着制服、出示执法证件

穿着制服

穿着制服、出示证件

出示人民警察证、口头表明警察身份

穿着制服、携带人民警察证

穿着制服、出示人民警察证、口头表明身份

口头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穿着制服

穿着制服、出示工作证件或其他执法检查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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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表明身份方式。

从行政执法实践来看，公安机关也确实使用了

诸如穿着制服、佩戴警察标志、口头表明执法身份等

多元化的方式来表明身份。但由于《行政处罚法》

《行政强制法》等上位法中明确规定须以出示证件的

方式来表明身份，对于公安机关以非出示证件的方

式来表明身份的做法是否合法，常在行政诉讼中成

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对此，绝大多数法院予以了认

可。例如，在“张展诉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交通大队

交通行政处罚案”(2017)中，张展因驾驶机动车压线

被正在执勤的硚口交通大队民警(当时穿着制服)查
获，后者按照简易程序对其作出了50元的罚款。张

展以执勤民警没有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向其出

示执法身份证件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对此，武汉市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警察在本案中已按规定着装并

佩戴警察标志，这足以表明身份；《人民警察法》第23
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0条均要求警察持有而非

出示证件，故只有当相对人提出要求时才需要出示

证件。⑤从这一判决意见中可以推断出，法院将《行

政处罚法》视作一般法，将《人民警察法》与《道路交

通安全法》视为特别法，进而认为后者处于优先适用

的地位。类似地，在“陈利桂诉胶州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大队交通行政处罚案”(2016)中，陈利桂因驾驶大

货车超载，胶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按简易程序对

其处以 200元罚款。陈利桂以执勤民警未依法出示

执法证件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中，胶州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辩称，人民警察执法应适用《人民

警察法》这一特别法的规定，由于本案交警在执勤时

穿着制式警服，佩戴警察标志，驾驶制式警车，已表明

了警察身份，故其未出示执法身份证件的做法符合法

律规定。对此，胶州市人民法院予以了认可。⑥

(二)警察领域为何会背离统一的出示证件方式

以上对法规范和案例的梳理表明，《行政处罚

法》《行政强制法》以及地方行政程序立法中一概要

求以出示证件的方式来表明身份的规定，在警察行

政执法领域中几乎被全面突破了。值得探究的是，

上述行政程序立法为何会在警察行政这一部门法中

发生背离？在笔者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概要求

出示执法证件难以契合警察行政执法的现实需求。

具体而言，这一方式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一是会影响执法效率。在行政程序制度的设计

上，尽管控权与人权保障是更为优位的价值目标，但

行政效率之保障也不应该被完全忽略。对此，日本

公法学者中川刚就曾指出：“程序权利之重视应考虑

妨害行政效率的问题，行政程序若非迅速且经济，则

很难说是保障国民之权益。”⑦遗憾的是，现行程序立

法中一概要求警察出示证件的规定，会对执法效率

构成较为严重的妨碍。关于这一点，在多名警察联

合执法以及警察面对群体性执法对象这两种情形下

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执法实践中，曾发生过一

个真实的案例，某地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当地一个桑

拿中心存在卖淫嫖娼行为，当多名民警联合出动前

往涉案场所时，桑拿中心的老板为了拖延时间以便

给卖淫嫖娼人员提供逃跑和销毁证据的机会，就将

民警堵在门口，要求一一核查人民警察证件。⑧在该

案中，如果在制度层面允许警察以其他更为高效的

方式(如穿着制服、佩戴警察标志)来表明身份，就不

会发生阻碍执法的问题。又如，在“李述铁诉怀化市

公安局鹤城分局等治安行政处罚案”(2016)中，怀化

学院东区新征土地在安装排污管道的过程中，当地

群众聚集前来阻止施工，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城

东派出所的两名未穿警服的民警到现场进行调查并

拍摄取证。在拍摄过程中，有群众质疑民警身份，两

位民警口头表明了民警身份，之后，原告李述铁来到

现场，要求民警停止拍摄行为，并将执法记录仪拍落

在地上，鹤城公安分局以其构成阻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为由，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10日
的处罚决定。李述铁不服该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

讼，起诉理由之一是民警没有依法向其表明过身份，

导致其将执勤民警误认为施工方聘请人员。⑨在该

案中，民警并没有出示证件，而是仅用口头方式表明

了身份，但即便在其到达现场时出示了证件，由于此

时相对人还在不断聚集增加，要求民警一一去判断

核实哪些人员还不知晓其身份并不断地掏出证件向

他们表明身份，是极不现实的。如果在制度层面允

许以穿着制服、佩戴警察标志等其他方式来表明身

份，则可以克服当前出示证件方式效率低下之缺

陷。从司法实践来看，对于公安机关为了维护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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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而绕开严苛的一概要求出示证件规定的做法，

法院也给予了“同情之理解”。在“孙勇诉南通市公

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一大队道路行政处罚案”

(2013)中，民警(穿着制服)在对原告孙勇作出道路交

通处罚时，未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出示证件。

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认为，在繁华的闹市路口、交

通岗亭下，执法民警身着警服即足以表明令社会公

众相信的执法身份，因此民警未出示证件的做法不

构成违法。法院的判词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本

院作此认定，并非认为行政执法中出示证件的程序

不重要，也不意味着任何不出示证件的执法行为都

不构成违法。只是鉴于本案的执法处于瞬息万变的

交通环境下，如果一味地要求着装规范的执法民警

将出示执法证件作为第一要务，而不是第一时间及

时处理道路交通中发生的各类事件，无疑是对规范

行政执法的机械理解，也是对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交通执法的苛求。”⑩

二是会透露警察的个人信息。从行政法学原理

上讲，警察在行使职权时系以其所属的公安机关而

非个人的名义进行的，其法律效果也是由其所属的

公安机关来承担的。因此，在执法活动中，只要让相

对人知晓其是在代表公安机关执行公务即可，无须

进一步表明警察个人的身份信息。但在以出示证件

的方式表明身份的场合，会将警察个人的身份信息

一并向相对人披露。因为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

证使用管理规定》(2008年修订)第 6条的规定，人民

警察证上正面印制有持证警察的照片、姓名、所在县

级以上公安机关名称和警号，背面印制有其姓名、性

别、出生日期、职务、警衔、血型、人民警察证有效期

限等信息。让相对人知晓警察的个人身份信息，其

优点是便于相对人监督警察本人的执法活动，当其

有违法行为时可以向主管机关进行投诉，主管机关

也可以据此对警察展开内部责任追究。但该方式也

有其弊端，在缉毒、反恐等特殊的执法场合中，出示

证件会泄露执法者的个人身份信息，会为违法犯罪

团伙事后报复警察本人及其家属提供机会。在这些

场合中，如果允许使用穿着制服、驾驶警车等方式来

表明身份，可以克服透露警察个人身份的缺陷。

三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出示证件是难以表明身

份的。通过出示证件来表明身份，其预设的前提是，

相对人能从上述证件中识别出执法者行使公权的身

份信息。但当执法对象为不识字者时，这一方式的

实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又如，当行政相对人闭门不

出时，出示证件这一表明身份的方式也难以奏效。

此外，在动态的追缉过程中，警察也难以有效地用出

示证件的方式表明身份。在“张某诉清水县公安局

治安行政强制案”(2017)中，清水县公安局城关派出

所接到报警，称有人手机被抢夺，随后警察乘坐没有

任何警务标志的便车出警，在事发地附近，发现包括

本案原告张某在内的三名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形迹

可疑，遂喊话让其停车检查，但由于张某等人误认警

察是抢摩托车的人员，加速骑行，并最终因撞到马路

牙子导致原告张某等三人受伤。像本案这样处于

动态追缉过程的执法场景中，警察事实上是难以用

出示证件来完成表明身份的，此时用穿制服、开警车

等方式来表明身份更切合实际。

四是导致制度设计上的叠床架屋。在警察的日

常执法活动中，除了一些特殊情形外，穿着制服属于

一种常态性要求。而穿着制服本身就是一种表明警

察运用公权力身份的方式。实际上，它是一种比出示

证件更为显著，更能被行政相对人认知的方式。正如

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在“周敬麒诉南通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一大队道路行政处罚案”(2016)中所指出

的：“除了证件，制式服装等也是体现人民警察身份的

重要标志，且更为显著，着警用制式服装代表警察身

份也是一种渗透到百姓日常生活、老幼皆知，最为常

见的标志。”然而依据现行行政程序立法的规定，在

警察穿着制服执法的情况下，仍需要出示证件，这就

会发生制度设计层面的叠床架屋问题。发生功能重

叠的情形，还存在于警察在公安机关内不对外开放的

办公场所办公的情形。实际上，置身于这些不允许外

部人员进入的办公场所，即足以宣示警察的行使职权

身份，在此情形下再要求警察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几

乎没有增益。在“袁德起诉平阳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

罚案”(2016)中，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

出：“本案原告系被出警的民警带至腾蛟派出所，且在

派出所的办案区接受询问，应该知道对其询问的人员

系被告执法民警。故原告主张被告执法人员未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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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缺乏事实证据，原告以执法人员未出示工作证件

为由要求撤销处罚决定，本院不予采纳。”遗憾的是，

现行行政程序立法并没有明确将其作为免于出示证

件的情形加以规定。

三、执法情境区分与警察表明身份规则之重塑

尽管在警察表明身份方面不采用单一的出示证

件方式具有合理性，但就当前警察法以及执法实务

中运用的各种非出示证件表明方式而言，也存在着

不少问题。一方面，虽然在警察行政执法活动中一

概要求出示证件并不恰当，但如果据此认为，在任何

情况下都可以用非出示证件的方式来表明身份，则

是矫枉过正。比如，在需要进行秘密取证的场合，以

穿着制服的方式表明身份会提前暴露警察的身份，

导致取证的困难。此时，用出示证件的方式来表明

身份是适宜的。另一方面，对于出示证件以外的其

他诸种表明身份方式而言，它们之间也并非构成相

互并列关系，执法人员不宜对其作任意选择。笔者

认为，应区分具体的执法情境，在考虑执法效率、行

政任务实现以及功能区分等多重因素的基础上，重

新构建警察表明身份的规则。

(一)置身于公安机关办公场所内的表明身份

当警察置身于不对外开放的公安机关办公区

域，例如公安机关的业务窗口内、讯问室、执法岗亭

等，无须再以其他方式表明身份。因为这种特定的

空间场景，足以表明其行使职权的身份。在前引“袁

德起诉平阳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2016)中，浙

江省平阳县法院的判词即体现了这一意旨。

实际上，关于公安机关办公场所内无须再出示

证件这一规则，在我国实定法上也早已有所体现。

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年修订)第 85条规定：

“人民警察询问被侵害人或者其他证人，可以到其所

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必要时，也可以通知其到公安

机关提供证言。人民警察在公安机关以外询问被侵

害人或者其他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从在公安

机关外询问时须出示证件的规定不难反向解释出，

在公安机关内进行询问无须出示证件。需要指出的

是，此处不需要进行表明身份的场合，不宜如有学者

所主张的放宽至机关办公地点的全部区域，而是应

仅限于公安机关中不对外开放的办公区域。因为在

公安机关的大院、办事大厅等开放性场所，由于有其

他社会人员随时出入的可能，此时警察仍然需要以

穿着制服、出示证件等方式来表明身份，否则，相对

人将难以识别其公职人员的身份。

(二)在非公安机关办公场所中的表明身份

当警察身处公安机关以外的区域或者公安机关

的非内部办公区域时，应当用特定的方式来表明身

份。在方式的选择上，原则上应以穿着制服的方式

进行。只有在特定例外的情形下，方可用出示证件

的方式进行。

1.穿着制服作为表明身份的常规方式

之所以主张将穿着制服作为警察表明身份方式

的优先选择，主要是基于理论和实际效果两个方面

的考虑：

从理论上看，以穿着制服的方式表明身份符合

行政主体的基本理论。根据该理论，警察仅仅是公

安机关的“手足”，其执法活动是以所在公安机关的

名义进行的，相应的法律效果也由公安机关来承

担。换言之，法律关系发生于公安机关和相对人之

间，而非警察与相对人之间。所谓表明身份，指的是

表明警察履行公职之身份，而非执法者个人的信

息。以穿着制服的方式执法，完全可以达到表明履

行公职身份之目的。

从实际效果来看，以穿着制服来表明身份，也有

助于克服当前一律要求出示证件的种种缺陷。首

先，它的效率较高，尤其是当警察面对众多执法对象

或者警察集体执法时，无须逐一掏出证件，避免延误

执法时机。其次，可以保护执法者的个人身份信息，

尤其是在反恐、缉毒等活动中，避免泄露警察的个人

信息，防止遭到报复。再次，制服本身相比于证件而

言具有较高的辨识度，易于为民众知晓和接受。最

后，穿着制服本身是对警察的一种常态化要求，以这

种方式进行身份的表明，不会给警察执法带来额外

的负担。

或许会有一种担忧，认为在现实中警察的制服

存在伪造、冒用的可能性，因而穿着了制服的警察未

必具有真实的公职人员身份。笔者认为，这种担忧

是不必要的。理由之一是，我国对警服实行严格的

管理，并设置了相应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加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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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理由之二是，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

理规定》(2007年修订)第7条第2项的规定，在穿着制

服时，还应按照规定缀钉、佩戴警衔、警号、胸徽、帽

徽、领花等标志。在制服上佩戴的这些标志，能够帮

助相对人进一步确信其具有执行公务的身份，这是

对警察合法的执法身份的补强。理由之三是，如果

当事人对穿着制服的警察的身份存疑的，可以依法

向警务督察人员反映情况，核实其身份。

根据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

理规定》(2007年修订)第 6条的规定，公安民警的制

服分为执勤服、作训服和常服，其中，公安民警在工

作时间原则上应穿着执勤服，作训服在参加训练时

穿着，常服在参加授衔仪式、宣誓、阅警、重大会议、

外事等活动时穿着。因此，作为表明身份方式的制

服，原则上应以执勤服为限。但从实践来看，有时警

察在执法中并未严格遵循上述着装的规定，继而引

发了争议。在“张洪升诉潍坊市公安局峡山生态经

济发展区分局等治安行政处罚案”(2016)中，原告张

洪升就挖沟工程问题与第三人产生矛盾，双方发生

厮打。张洪升报警后，潍坊市公安局峡山生态经济

发展区分局及时出警。因天气炎热，出警民警穿着

的是警用 T恤衫(上面印有“警察”和“POLICE”等字

样)，并最终对原告张洪升作出了治安处罚决定。张

洪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公安民警在接到报警

后未依法穿着警察制服，构成程序违法。对此，潍坊

市坊子区人民法院认为，出警民警穿着的 T恤衫上

印有“警察”字样，已足以表明其警察的身份，为此驳

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严格来讲，本案中公安民警

的着装并不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

(2007年修订)第 6条的规定，穿着未依法佩戴警衔、

警号等标志的警用 T恤衫，难以让相对人确信其警

察身份，因此，法院的判决意见值得商榷。

2.特殊情形下以出示证件的方式表明身份

在如下四种特殊情形下，不再适宜用穿着制服

的方式表明身份方式，此时应选择用出示证件的方

式加以替代或补强：

一是需要进行隐蔽式侦查的情形。在查处卖淫

嫖娼、赌博等特殊案件时，如果直接以穿着制服的方

式进入执法现场，往往无法有效地查获当事人。因

此，在实践中，警察往往会以穿着便衣的方式进行执

法。这一点，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

(2007年修订)第4条第1项中有明确的规定。需要注

意的是，这种情形尽管免除了警察穿着制服的义务，

但仍然需要向相对人出示证件来表明身份。在“陶

新冬诉东莞市公安局治安行政赔偿案”(2012)中，东

莞市公安局的便衣民警在巡逻时，发现某公园内有

人赌博，遂在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后，对参赌人员进行

抓捕，参赌人员和围观人员闻讯逃跑，原告陶新冬当

时也在现场，见到有人逃跑，也跑离公园，但不慎摔

伤，造成九级伤残。事后，陶新冬主张其受伤是因公

安机关的违法抓捕造成的，要求东莞市公安局承担

赔偿责任。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公安人员

展开抓赌行动之前，其已向被执法对象出示警察证

并同时表明警察身份。在此前提下公安人员在例行

巡逻时发现有人聚赌并采取抓赌行为并无不当。”

二是需要执行警卫任务的情形。这种可免于穿

着制服的情形，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

定》(2007年修订)第 4条第 1项中也作了明确规定。

在“田凤芝诉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公安局

治安行政处罚案”(2016)中，2015年 9月 9日，国家边

海防委员会领导一行到东乌旗检查评估，相关领导

的警卫任务由东乌旗公安局具体负责。原告田凤芝

和其丈夫王义闻讯后，到领导下榻的宾馆，在向有关

领导寻求上访未果后，在宾馆大厅大喊大闹，被穿着

便服的民警带离至派出所，事后对原告田凤芝作出

了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决定。田凤芝不服该处罚决

定，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其在被带离至派出所时，民

警既未出示工作证件，也没穿着制服，属于未依法表

明身份。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公安机关

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2007年修订)第 4条第 1项
的规定，认定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在本案中，

警察因执行安全警卫任务未穿制服，确实符合《公安

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2007年修订)的规定。

然而，免除公安民警在执行安保任务时穿制服的义

务，并不能据此推导出在这种情形下执法活动无须

表明身份之结论。为了让相对人知晓警察的履行公

职身份，应以出示证件的方式向其表明身份。该案

法院认为警察既未穿制服也没有出示证件的做法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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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定程序的观点，似有商榷的余地。

三是当执法活动严重地干预到相对人合法权益

的情形。此时，应以出示证件这一更为慎重的方式

来表明身份。此处所谓严重侵犯到相对人合法权益

的情形，包括进入公民住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如
传唤、继续盘问等)、干预公民隐私权等情形。在这

方面，一些实定法并未体现出按照权益侵犯程度来

区别设置表明身份方式的立场。例如，《人民警察

法》(2012年修订)第 9条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

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

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

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

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该条规定了

当场盘问与继续盘问两个阶段，其中，前者是只对公

民权利的一种短暂约束，而后者需要在一定期限内

对公民进行留置，其对人身自由构成了一种较深程

度的限制。基于这种权利干预程度的不同，笔者认

为，应设置差异化的表明身份方式：在当场盘问阶

段，以穿着制服的方式即可满足表明身份的要求；

只有在继续盘问阶段，才需要以出示证件的方式来

表明身份。因此，这一条中的出示证件要求应当下

移至继续盘问阶段进行。

四是相对人对穿着制服警察的身份提出异议的

情形。在警察已穿着制服的情况下，如果行政相对

人对警察的身份仍存有异议，此时可以通过出示证

件的方式加以补强。这一做法的目的是为了消解行

政相对人对警察身份的疑虑，促使其配合执法活动，

同时可以让行政相对人知晓行政行为的具体实施人

员是谁，便于在个案中对该公务员进行执法监督。

从比较法上看，也能找到依申请出示执法证件的立

法例。例如在日本，《国税通则法》《介护保险法》等

立法均规定，行政机关在开展检查、质问、现场检查

等行政调查活动时，如果行政相对人提出了要求，则

调查人员须向其出示执法身份证。在我国台湾地

区，虽然“警察职权行使法”第4条明文规定，警察可

以选择着制服或者出示证件来表明身份，但在警察

实务以及学理上均认为，如果警察穿着了制服，但民

众依然对其身份表示异议，要求出示身份证明文件

的，警察仍应予出示。就我国大陆而言，在实际操

作可行性方面，《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2000)
第15条已然要求人民警察随身携带证件，这一要求

也为人民警察在相对人提出异议时随时出示证件提

供了可能性与便利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只要

行政相对人提出了异议，警察就必须出示证件。在

这一情形下出示证件应以“不致妨碍警察行使职权”

为前提。如果警察依据专业的执法经验判断认为，

行政相对人已知晓其公职人员身份，只是在有意纠

缠，谋求法外利益，或者认为再行出示证件将耽误执

法时机的，可以不必再出示证件。伴随着执法全过

程记录制度在公安执法领域的推行，警察的执法活

动被全程记录在案，事后如果相对人对警察在其申

请出示证件遭拒的做法表示异议或者公安机关内部

需要开展监督管理的，可以据此回溯判断警察在执

法中不出示证件的做法是否恰当，这构成了对警察

专业判断权力的一种有效约束。

至于证件的具体类型，由于警察行政执法领域

并未在人民警察证之外另行设立专门的执法证

件，因此，应直接以出示人民警察证的方式表明身

份即可。

四、类型化的警察表明身份规则的确立路径

要确立上述类型化的警察表明身份规则，需要

诉诸法的制定或修改。对此，可以首先借助当前《人

民警察法》正在修改的契机，将此一重新设计的表明

身份规则导入新法之中。与此同时，还需要妥善处

理与该法处于同一位阶的《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

法》以及未来出台的行政程序法等立法的关系。

(一)通过修改《人民警察法》确立类型化的表明

身份规则

1.现行《人民警察法》并未对警察表明身份作出

直接规定

现行《人民警察法》(2012年修订)第 23条规定：

“人民警察必须按照规定着装，佩带人民警察标志或

者持有人民警察证件，保持警容严整，举止端庄。”如

前所述，在实务中该条常被援引作为突破行政程序

立法中的单一表明身份方式的规范依据。但笔者不

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该条并不是有关警察表明身份

的规定。理由如下：

第一，在性质上，从该条所规定的着装、警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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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看，它是一个规范警察仪表、形象的条款，

应归人警察内务管理之范畴，属于内部行政法律关

系。而警察表明身份直接涉及与外部的行政相对

人打交道，与之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有关这一点，也

可以从该条文在《人民警察法》中所处的规范脉络中

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该条被置于《人民警察法》第三

章“义务和纪律”中，属于对警察行使职权的内部纪

律约束。它没有被写入该法第二章“职权”之中，后

者才是隶属于警察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外部法律关

系。换言之，如果该条文被立法机关定性为表明身

份制度，那么它在体系上应被编入该法第二章“职

权”之中。

第二，这一条对证件的规定，仅仅是要求“持有”

而非“出示”。换言之，只要求警察携带即可。而携

带证件，并不是表明身份。类似的，该条中的“保持

警容严整，举止端庄”，也并不涉及表明警察之身

份。这可以进一步确认，该条并不是对警察表明身

份的规定。

第三，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法院普遍认为，依

据《人民警察法》(2012年修订)第 23条的规定，警察

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既可以是出示证件，也可以是穿

着制服，在已穿着制服的情况下，就可以免于出示证

件。但仔细阅读这一条的规定不难发现，上述观点

是难以成立的。从《人民警察法》(2012年修订)第23
条的规定来看，只允许在持有证件和佩戴警察标志

之间进行选择，而非在证件与穿着制服之间进行选

择。即便将该条中的“持有证件”解释为“出示证

件”，实际上立法者也仅允许以佩戴警察标志来替代

出示证件，而不允许以穿着制服来取代出示证件。

2.以《人民警察法》的修改为契机将警察表明身

份规则导入该法之中

当前，《人民警察法》正处于修改过程之中。

2016年 12月，公安部在其官网上发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2018年9月，《人民警察法》的修改被列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作为第二类项目，

即“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

案”。有关警察表明身份制度的规定，可以借助这

一修法时机，因势导入《人民警察法》之中。

当然，对于《人民警察法》是否应对包括表明身

份制度在内的程序问题作出规定，学界不乏反对之

声。如有学者认为，从立法的定位来看，《人民警察

法》应当是一种“人员法”，即主要规定警务人员的身

份及其职权，无须也不可能对警察行使职权的各类

纷繁复杂的程序作出规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

难以成立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对警察职权的认

知，不应拘泥于静态意义上的职权配置观念，而是应

同时涵括行使职权的程序这一动态要素。在这一意

义上而言，表明身份亦与警察职权事项密切相关，

《人民警察法》也适宜对其作出规定。第二，我国尚

未制定出台中央层面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且这一立

法在可预期的较长时间内也难以出台。在此背景

下，可以先行通过在《人民警察法》中对警察程序作

出规定，以回应实践之亟须。

其实，从公安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

察法(修订草案稿)》来看，也接受了在该法中对警察

行政程序问题一并作出规定的思路。在该修订草案

第91条中，对于警察表明身份制度作了规定：“人民

警察执法时应当着制式服装或者出示工作证件表明

身份，依法告知当事人执法的依据和理由，听取当事

人的陈述和申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人民警

察执法时未按照规定表明身份的，当事人有权予以

拒绝。”相比于现行《人民警察法》第23条的规定，草

案第91条的进步之处有两点：一是从形式上看，这一

条被置于第五章“执法和监督”之中，与执法公开、回

避等程序制度一起规定，将该条定性为程序条款应

无疑义。这意味着草案的这一条款已从现行立法中

的内务管理条款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表明身份

条款(该草案第91条的条旨即明确表述为“表明身份

和告知”)。二是从内容上看，草案的起草者已经意

识到了一概要求出示证件在警察行政执法中面临的

问题，转而将穿着制服也作为表明身份的一种选项，

这是对当前行政程序立法中过于严苛的表明身份方

式的一种突破。

但毋庸讳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修订草案稿)》第 91条对于表明身份制度的规定上

依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一方面，在该条明文规定的

表明身份方式中，仅有穿着制服和出示工作证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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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且将二者作了简单的并列式规定，没有根据

不同的执法情境设置差异化的表明身份方式。另一

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该条还规定了“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这一“但书”的存在，为《行政处罚法》《行政

强制法》等立法中所设置的单一的表明身份制度的

继续生效提供了制度空间。经由这一“但书”的指

引，至少在涉及警察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这两类行

为时，仍须按照这两部法律的规定，以出示证件的方

式来表明身份。质言之，只要《行政处罚法》《行政强

制法》等立法中的表明身份制度未作修改，即便上述

草案第91条最终获得通过，警察行政执法领域实际

上仍难以适用类型化的表明身份规则。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

稿)》第91条所存在的上述缺陷，笔者认为，应对这一

草案条文作出修改，引入差异化、多元化的表明身份

方式，同时删去“但书”规定。建议将草案第91条修

改为：

“人民警察执法时，应当以着制式服装的方式表

明身份。执法场所为公安机关不对外开放的办公区

域的，可以不再表明身份。

有如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以出示人民警察证的

方式表明身份：

(一)查处卖淫嫖娼、赌博等特殊案件，需要进行

隐蔽身份侦查的；

(二)执行警卫任务不宜着装的；

(三)涉及对场所、物品、人身的检查，限制人身自

由等严重干预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执法活动的；

(四)行政相对人对穿着制服的警察的身份提出

异议的。

人民警察执法时未按照前两款规定表明身份

的，当事人有权予以拒绝。”

(二)在相关立法中对警察表明身份方式作出特

别授权

《人民警察法》的修改完成，仅仅是迈出了构建

类型化的警察表明身份规则的第一步。在此之后，

还需要妥善处理好与同位阶的《行政处罚法》《行政

强制法》等现行立法，以及与未来出台的行政程序法

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人民警察法》与这些同位阶

的立法之间的关系，并非如前引不少案例中实务部

门所认为的那样，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因为

在理论上，要构成一般法与特别法这一对范畴，须满

足的条件之一是二者在事实构成要件方面具有包含

与被包含的关系。而《人民警察法》与这些同位阶

立法之间，在事实构成要件方面呈现的是一种交叉

关系。以《行政处罚法》与《人民警察法》这两部立法

的关系为例，前者适用于所有处罚行为，后者则适用

于警察领域的所有执法行为，二者仅在警察行政处

罚领域发生交集，不存在一方被另一方完全包含的

情况。即便就《行政处罚法》与《人民警察法》中涉及

的处罚规范的关系而论，二者在常规情形下也并非

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而是构成基本法与单

行法的关系。也就是说，《行政处罚法》为具体领域

的处罚规范设置了一个基准或者底线，除非该法作

出特别授权，否则不允许包括《人民警察法》在内的

单行法设置与之不同的处罚规范。唯有如此，才能

实现《行政处罚法》旨在调控约束具体领域处罚规范

之立法目的。同理，在《行政强制法》与《人民警察

法》之间，也应当构成基本法与单行法的关系。此

外，在《人民警察法》与未来出台的行政程序法的关

系问题上，学界一般也认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属于

基本法，而《人民警察法》仅仅是单行法，后者不得突

破行政程序法中所设置的包括表明身份在内的程序

规定，否则行政程序法便有被架空的风险。

因此，要想在警察行政执法领域真正建立起类

型化的表明身份规定，避免该规定被其他立法架空，

需要一并开展如下两方面的配套性修法与立法

工作：

第一，在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行政处罚

法》和《行政强制法》时，在涉及表明身份的规定中，

应在出示证件的规定之后增设“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之规定，从而使《人民警察法》中的特别规则得以

在警察行政执法领域保留适用。

第二，在未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规定表明

身份程序时，也应当对警察行政执法领域作出特别

授权。这一点，在目前出台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中

是被忽视的。例如，王万华所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第 89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调

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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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笔者认为，无论在未

来制定的统一行政程序法如何设计表明身份规则，

应容许警察行政执法领域按照《人民警察法》所确立

的类型化的表明身份规则执行。因此，建议在前述

试拟稿第 89条末尾增设“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

规定。

结语

警察在执法中应如何表明身份，向来是实务中

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在2016年5月发生的轰动全

国的“雷洋案”中，其中一个争点便是警察以便衣方

式展开执法是否合法。事实上，近年来围绕警察表

明身份方式的争议在个案中屡屡发生，亟待从理论

上作出回应。本文的分析表明，现行中央层面制定

的单行行政行为法以及地方层面出台的统一行政程

序规定中要求一律出示证件之规则，难以在警察行

政执法领域中适用，为此应基于具体的执法情境，分

类设置警察表明身份的方式，并对构建此种规则的

具体立法路径作出阐述。这将有助于消解实务上围

绕警察表明身份方式所发生的种种争议。需要指出

的是，在警察法领域以外的行政执法领域中，现行单

一的表明身份规定同样存在着会影响执法效率、不

当透露执法者身份信息、特定个案中难以实施等问

题。因此，本文所提出的类型化构建表明身份的思

路与观点，在其他部门行政法中亦有参照适用的余

地。在延伸意义上，当现行程序立法中设置的单一

化的表明身份方式在各个行政领域屡遭适用困境

后，会促使我们从整体上反思该规定的正当性。正

如德国行政法学家施密特·阿斯曼 (Eberhard Schi⁃
midt-Aßmann)所指出的：“如果一个普遍性的原理不

仅在特别行政法的一个领域，而且在中间层的全部

范围都未能得出合适的结论的话，这就表明了有对

之进行审查和作出改变的需要。”立法机关在未来

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中设计表明身份条款时，这些从

部门行政法中提炼出来的经验，都是值得加以认真

对待的。

注释：

①参见《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2008)第 66条第 2款；《山

东省行政程序规定》(2011)第69条第4款；《西安市行政程序规

定》(2013)第 26条、第 43条；《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2015)第
51条第2款；《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程序规定》(2015)第40条；

《兰州市行政程序规定》(2015)第 45条；《浙江省行政程序办

法》(2017)第 51条第 2款；《蚌埠市行政程序规定》(2017)第 44
条第 2款；《海口市行政程序规定》(2019年修订)第 55条；《汕

头市行政程序规定》(2021年修订)第61条第2款。

②参见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

较法角度切入》，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16页。

③姜明安主编：《行政程序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173页。

④参见余凌云：《部门行政法的发展与建构——以警察

(行政法)法学为个案的分析》，《法学家》2006年第 5期；宋华

琳：《部门行政法与行政法总论的改革——以药品行政领域为

例证》，《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

⑤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行终71号
行政判决书。

⑥参见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6)鲁0281行初76号行

政判决书。

⑦罗传贤：《行政程序法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0年，第13页。

⑧参见余凌云：《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若干问

题研究》(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82页。

⑨参见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2016)湘1202行初

55号行政判决书。

⑩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3)港行初字第62号
行政判决书。

参见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2017)甘0503行初

2号行政裁定书。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2007年修订)第 3
条规定：“除规定情形外，公安民警在工作时间应当着装。”该

规章第4条规定：“公安民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着装：(一)执
行特殊侦查、警卫等任务或者从事秘密工作不宜着装的；

(二)工作时间非因公外出的；(三)女性公安民警怀孕后体型发

生显著变化的；(四)其他不宜或者不需要着装的情形。”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6)苏 0611行初 104
号行政判决书。

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2016)浙 0326行初 1号行政判

决书。

参见张硕：《作为一般前置性程序的表明身份制度》，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9期。

在这方面，有相关实际案例作为佐证。在“严先长诉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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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2017)中，原告严先长之子严文

卫遭第三人冯某某殴打，双方随后被带到派出所。严先长得

知后，匆匆赶到派出所，将站在院子里的派出所所长杜某(当
时未穿制服)误认为是伤害其子之人，将杜某颈部打伤。参见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 07行终 8号行政判决

书。在本案中，如果当时派出所所长杜某穿着了警服或出示

了执法证件，就可以表明其公职人员的身份，因而可以避免遭

到误打。

参见《人民警察法》(2012年修订)第36条；《刑法》(2020
年修正)第281条。

《公安机关督察条例》(2011年修订)第4条规定，督察机

构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

纪律的情况，可以进行现场督察。

参见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2016)鲁0704行初

7号行政判决书。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东中法行终字第73
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
25行终12号行政判决书。

有学者持相同的观点。参见余凌云：《警察法讲义》(第
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63页。

参见市桥克哉等：《日本现行行政法》，田林等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187页。

参见林明锵：《警察法学研究》，台北：新学林出版公司，

2011年，第345页。

参见蔡震荣：《警察职权行使法概论》(第3版)，台北：五

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113页。

参见《公安部关于建立健全公安机关执法全流程记录

机制的意见》(公通字[2018]19号)。
1996年12月12日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是否申

领地方政府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问题的批复》(公复字

[1996]12号)指出，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同时

担负着治安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任务。因此，人民警察可以

持公安机关制发的有效证件依法行使执法权，不必申领地方

政府制发的《行政执法证》。至于公安机关颁发的《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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